
       
   
 
 
 
 
 
 
 
 
 
 
 
 
 
 
 
 
 
 
 
 
 
 
 
 
 
 
 
 
 
 
 
 
 
 
 
 
 
 
 
   

            2019 年 6 月 20 日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突破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五月

二十三日上午，四川省泸州市中级

法院在泸州纳溪区看守所内，对高

贤英、张元华、邹明英三位法轮功

学员二审开庭。两位律师辩护法轮

功合法，法轮功学员自辩修炼法轮

功做好人无罪。公检法、街道办、

社区人员阻止民众参加开庭旁听。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泸

州合江法院诬判高贤英、张元华、

邹明英三位法轮功学员。在法院庭

审与判决中，避之不谈法轮功合法，

而把合法的法轮功资料直接作为所

谓“罪证”，并以资料的多少作为

非法判刑、量刑的证据，制造冤案。 

一审中，七十六岁的高贤英被

诬判七年，勒索罚金七千；四十八

岁的张元华被诬判三年零六个月，

勒索罚金六千；五十三岁的法轮功

学员邹明英被诬判一年零六个月，

勒索罚金两千。 

三位法轮功学员上诉后，于二

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泸州

中级法院在纳溪看守所内二审开

庭。 

一、律师申请回避 

二审庭审开始，一位律师依法

申请法官、合议庭、公诉人、书记

员回避，回避的理由大概是：法庭

人员均是中共党员，持无神论世界

观，而当事人是修炼人，是信神礼

佛的有神论者。无神论者没有宗教

信仰的相关知识，不能充当审判者

的角色；不明确二审人员是否参与

过一审相关事宜。如果中级法院本

案二审人员介入了此案的一审，支

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对明知无罪

的人判有罪，涉嫌徇私枉法；如果

本案二审人员已经认定当事人有

罪，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再审此案，

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 

律师提出回避的理由是有道理

的。二审法院插手一审判决的违法行为

在泸州地区早有发生，如，二零一五年，

泸州市中级法院就曾对泸县法院诬判

法轮功学员易群仁四年冤案下达了批

复。易群仁的律师指出，这是干预司法

独立的严重违法，和对法制的破坏。 

中共司法上下级法院合伙构陷，恣

意违法的乱象客观存在。对高贤英三名

法轮功学员的一审判决，如果二审合议

庭人员已接受了中院审委会支持一审

判决的指示，或表达与默认了对一审错

误判决的支持，再审此案，形同过场，

理当回避。 

合议庭休庭十多分钟后，审判长宣

布，驳回回避申请，继续开庭。 

二、律师辩护法轮功合法 当事

人自辩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无罪 

律师从宪法、刑法、国家政策、社

会伦理，及法轮功传出后，在中国大陆、

港澳台，及全世界产生的积极影响，全

方位阐明了法轮功的合法性，一一驳斥

了公诉人诬告法轮功是×教组织（注：

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法轮功真相资料

是某教宣传品，及法轮功破坏法律实施

的邪说。 

高贤英的律师说，判决书上说高贤

英是文盲。文盲的说法是不合适的，文

化低并不能说明她分不清善恶；文化

高，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还不一定

分得清是非善恶。中华历史上有名的修

道人禅宗六祖慧能，按现在的说法

是文盲，没有读过一天书，经过修

炼升华后，成为一代宗师。中华传

统文化中修佛修道的事情，人不一

定懂。 

作为人是性本善的，秉承传统

的善良。人都要老，家中都有老人，

尊老敬老是中华传统。我们作为律

师，是外地人，我与老太太素不相

识。但是通过接触后，我感到老太

太是个善良的人，是明白善恶是非

的人。判她七年，我心里很沉重。

这位善良的老太太是你们当地人，

乡里乡亲的，把她当“屡犯”对待，

你们于心何忍？ 

高贤英自辩说，我不偷不抢，

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违

反国家任何一条法律法规。她善劝

法庭人员说，你们还年轻，一定要

明白，只有按“真、善、忍”做才

是真正的好人，背离“真、善、忍”

宇宙特性的人才是真正的坏人。张

元华，邹明英表示，自己与高贤英

的观点一致。 

法官雷刚一开始就询问律师，

听四川话行不行？如果用普通话，

恐怕老太太听不懂。他说，那我们

就说慢一点，大声一点。法官给予

律师较好的尊重，律师的辩护意见

表达比较充分。 

最后，法官总结说，你们要表

达的观点是不是：法轮功不是×教

（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没有法

律规定法轮功是×教。看来法官在

律师的表述中，应该是听明白了一

些关于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合法的

真相了。 

三、张元华的女儿为母亲

公正辩护 

当事人张元华的女儿作为公

民辩护人出庭为母亲辩护。她说，

我母亲修炼法轮功的初（转下页） 

 

四川泸州高贤英、张元华、邹明英被非法二审

法轮功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一亿多人身心受益，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有 40 种文字版本, 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奇书《九评共产党》深入剖析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引发了中国民众的觉醒，纷纷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自救。
至今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35 亿。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您退了吗？ 

（接上页）衷是为了有一个健康的身

体。我母亲年轻时腿摔坏了，瘫倒在

床，被定为二级残废。医院断定，后

半生只有躺在床上了。我母亲失去了

生活能力、劳动能力。人都是有自尊

的，都想自力生活，谁想这样躺在床

上拖累他人过一辈子？我母亲修炼

了法轮功真的身体康复了，能正常的

劳动生活了，她要继续修炼法轮功是

很正常的，无可厚非。 

我记得初中的政治教科书上第

一页就说：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母亲在

合江五通桥被抓，当晚警察就到家里

来搜查的人，没有出示警官证、搜查

证，没有出示已经立案才可以进行的

合法的搜查手续，这应该是违法的

吧？非法搜查的东西是属于非法取

证的无效证据吧？ 

这次庭审前，我正在坐月子，情

况非常糟糕。合江国保办案警察任志

伟，九支镇的一个女警，棉花坡派出

所的警察闯进我家里，不报姓名，不

出示证件，不告知把我母亲带走的真

实情况，而是把人骗走。这也是违法

的吧？（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九

日，来人要把张元华从刚分娩的女儿

身边带走。说是到棉花坡派出所去，

签个字，盖个手印，就回来。这伙人

连哄带骗加恐吓，把人弄走后直到晚

上都没回来。当时抓人的时候，楼下

还有十来个不明身份的人守候在那

里。女儿打电话询问合江国保办案人

王中和，才知张元华被绑架，关进了

看守所） 

张元华的女儿说，我家里遇到这

样的难，我都没埋怨你们。我相信我

们的法律是公平正义的，是维护公民

合法权利的。不过，庭审中你们都谈

了这么大半天了，我还是没弄懂：我

妈究竟违反了那条法律、破坏了那条

法律？破坏到何等程度了？对谁造

成何等的伤害了？ 

人民的法官应该是为人民的。我

在中院看见这句话：要努力让每个公

民都享受到公平正义。我觉得这句话

说的非常的好。请求尊敬的法官，合

议庭，尊重事实尊重法律，我母亲无

罪，早日释放我母亲回家，在我妈身

上体现出公平正义来。 

四、公诉人发牢骚、不耐烦 

公诉人检察官钱光润听公民辩护

人对当事人“违反了哪条法律”提出

疑问，恼怒的说，非要拿出违反了法

律的哪条、哪款来，啥子叫破坏了哪

条法律嘛？ 

律师纠正一审冤案，作了细致、

全面的阐述。公诉人极不耐烦，多次

对律师说，我们都是法律工作者，我

们才是一个“共同体”，我们应该“求

同存异”……还说律师没有常识，我

感到悲哀…… 

听闻公诉人语无伦次，逻辑混乱

的这番牢骚，凡关注该案庭审情况的

家属、众多的亲朋好友、民众都惊愕

无语。刑法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为犯

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定罪判

刑的铁律。被控方提出让法庭出示定

罪定性的法律依据合情合理，理所当

然。公诉人怎么应该有异议呢？ 

公诉人屡次提到“共同体”。什

么是共同体？众所周知，法官、公诉

人、辩护人都是法律工作者，三者结

合工作，构成了一个依法执法、共同

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三位一体的共同

体。三者平等独立，互相监督，相互

制约。 

当前高贤英三位法轮功学员的诉

讼中，公诉人诬陷法轮功为×教（注：

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栽赃法轮功真

相资料为×教宣传品，合法修炼法轮

功与合法的讲真相活动，被诬告为“破

坏法律实施”。如果律师明知公诉人

的所为是错的，也去附和、苟合，求

这个让公诉人满意之“同”，遵守这

个“求同”潜规则，即公诉人认为的

“常识”，合伙作恶把冤案做实，把

冤狱生成，那么这个“共同体”不就

成了狼狈为奸的犯罪团伙了吗？ 

律师不是公诉人的附庸。律师肩

负法律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律师为

高贤英三名法轮功学员的依法辩护，

有理有据，旁征博引，细微严谨，体

现了法律工作者严肃的工作态度，对

国家、社会、人民高度的责任心。他

们纠正冤案错案的努力，善用法律的

能力，在公诉人眼里，竟成了“抨击

法律”。 

公诉人说，真善忍好啊，我都说

真善忍好。但是有些人打着真善忍干

第 2 版                                      泸州特刊                    2019 年 6 月 20 日

违法的事。公诉人在这里所指的违

法之事是什么？一定不是卖淫嫖

娼、偷抢骗、黄赌毒，这些坏事与

法轮功修炼者无关。无非就是指法

轮功学员行使了言论自由的合法

权利，讲了真话，告诉了人们法轮

大法好，揭露了中共丧尽天良，灭

绝人伦，残酷迫害法轮功，对善良

的修炼民众实施群体灭绝的事实

真相；告诉了人们三退保平安的真

机。一些公检法人员对合法的人群

的合法行为进行违法的打压，还自

认为是在“为民执法”，做的是“好

事”。 

邪恶党文化的思维逻辑在法

庭上荒谬的演绎，让人觉得这个检

察官的理智出了问题；检察官代表

国家对修炼真、善、忍的善良民众

进行起诉，显然这个国家也出了问

题。 

有人怀疑这个公诉人是“五

毛”，有人说是受党文化毒害太深，

或自我封闭，完全拒绝了解法轮功

真相，因而误入迷途。 

对于律师敢于在江氏集团操

控的法庭上为法轮功无罪辩护的

壮举，公诉人说他感到“悲哀”。

其实，中国的司法沦为江氏集团迫

害法轮功的私家工具，导致中国司

法走邪、走偏，中国法治更加黑暗。

冤案丛生，冤魂怒号，这才是我们

每个中华子孙的悲哀。 

五、劝善 

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法

轮大法明慧网刊发《通告》：美国

国务院官员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

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单。一方面，美

国政府将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

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另一

方面，他们从中国转移到国外的非

法资产将面临清算。这意味着，国

际社会对于中共以及江泽民集团

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行为，已

从“呼吁”停止迫害，演变为实质

性的具体“行动”。 

善劝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各

级人员，赶快停止迫害，保护法轮

功学员，收集其他人的犯罪证据，

将功补过，为自己的未来留一条后

路，才是正确的选择。◇ 


